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制

定实施，且已经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股东会决
议内容和董事会决议内容详见2025年5月21日和2025年8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s://www.sse.com.cn）上的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2025-034）。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62,197,9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768,353.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8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2.自行发放对象

无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
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2
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税后现金红利0.0198元。如
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198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850028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60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2025-040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电科路2号（无锡新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6

86

53,172,050

53,172,050

35.6995

35.6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骈文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487,958

比例（%）

96.8327

反对

票数

1,679,267

比例（%）

3.1581

弃权

票数

4,825

比例（%）

0.0092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废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4,521

比例（%）

96.8827

反对

票数

1,653,104

比例（%）

3.1089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3,372

比例（%）

96.8805

反对

票数

1,653,104

比例（%）

3.1089

弃权

票数

5,574

比例（%）

0.0106

2.03、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29,542

比例（%）

99.9200

反对

票数

36,534

比例（%）

0.0687

弃权

票数

5,974

比例（%）

0.0113

2.04、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2,572

比例（%）

96.8790

反对

票数

1,655,053

比例（%）

3.1126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3,721

比例（%）

96.8812

反对

票数

1,653,904

比例（%）

3.1104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6、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4,521

比例（%）

96.8827

反对

票数

1,653,104

比例（%）

3.1089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7、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4,521

比例（%）

96.8827

反对

票数

1,653,104

比例（%）

3.1089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8、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3,721

比例（%）

96.8812

反对

票数

1,653,904

比例（%）

3.1104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09、议案名称：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514,521

比例（%）

96.8827

反对

票数

1,653,104

比例（%）

3.1089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4

2.10、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32,591

比例（%）

99.9257

反对

票数

35,034

比例（%）

0.0658

弃权

票数

4,425

比例（%）

0.008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龙、曹洪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72 证券简称：伟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4
转债代码：118055 转债简称：伟测转债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桂花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西

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子联合”）持有公司 56,861,9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1%。西子联合与其一致行动人陈桂花合计持有公司 69,111,70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18.37%。

●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西子联合出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 2025 年 8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2 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11,287,2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3%。详见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5-036 号公告。

2025年 9月 1日至 9月 2日期间，西子联合通过集中竞价以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1,68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本次权益变动后，西子联合及其一致行动
人陈桂花的合计持股比例由 18.37%变动为 17.92%。详见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5-046号公
告。

2025年 9月 4日，西子联合通过集中竞价以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7,
2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本次权益变动后，西子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桂花的合
计持股比例由17.92%变动为15.99%。详见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048号公告。

2025年9月9日，公司收到西子联合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西子联合于当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2,35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截至2025年9月9
日，西子联合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11,276,200股，占百大集
团总股本的2.997%。本次权益变动后，西子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桂花的合计持股数量为
57,835,509股，合计持股比例为15.3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56,861,967股

15.11%

协议转让取得：29,001,38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7,860,57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陈桂花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56,861,967

12,249,742

69,111,709

持股比例

15.11%

3.26%

18.3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西子联合之实际控制人王水
福系陈桂花的配偶

西子联合之实际控制人王水
福系陈桂花的配偶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4日

11,276,200股

2025年9月1日～2025年9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3,762,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7,513,800股

9.03～10.64元/股

106,654,110元

已完成

2.997%

不超过：3.00%

45,585,767股

12.1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西子联合实施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西子联合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865 证券简称：百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9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0,282,25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1,316,800股后的

股份数量518,965,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197,206,87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

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金额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红利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10股=197,
206,871.00元÷530,282,250股×10股≈3.718903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股票收盘价-按

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金额（含税）=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股票收盘价-0.3718903元/股。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9月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实施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530,282,25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1,316,800股后的股份数量

518,965,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97,206,87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

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上述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次实施的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1,316,
800股后的 518,965,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4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1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9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75

08*****656

08*****709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9月9日至登记日：2025年9月16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

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金额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红利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10股=197,
206,871.00元÷530,282,250股×10股≈3.718903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股票收盘价-按公

司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金额（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股票收盘价-0.3718903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100大厦A座71层
咨询联系人：蓝地
咨询电话：0755-25425020-6368
传真：0755-2542015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5-046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2025-026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0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324号油运大厦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7

1,728,562,404

35.99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推举，会议由董

事简玉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丁磊先生、董事李增忠先生、董事戴荣辉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金敏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7,807,617

比例（%）

96.4852

反对

票数

57,389,963

比例（%）

3.3200

弃权

票数

3,364,824

比例（%）

0.1948

2、议案名称：关于新建两艘11.5万吨级LR2油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3,822,568

比例（%）

99.1472

反对

票数

12,670,934

比例（%）

0.7330

弃权

票数

2,068,902

比例（%）

0.1198

3、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962,409

比例（%）

99.2710

反对

票数

9,684,571

比例（%）

0.5602

弃权

票数

2,915,424

比例（%）

0.1688

3.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899,309

比例（%）

99.2674

反对

票数

9,670,171

比例（%）

0.5594

弃权

票数

2,992,924

比例（%）

0.1732

3.03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4,895,709

比例（%）

99.2093

反对

票数

9,752,671

比例（%）

0.5642

弃权

票数

3,914,024

比例（%）

0.2265

3.04议案名称：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347,909

比例（%）

99.2355

反对

票数

10,258,971

比例（%）

0.5934

弃权

票数

2,955,524

比例（%）

0.1711

3.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4,846,509

比例（%）

99.2065

反对

票数

10,766,871

比例（%）

0.6228

弃权

票数

2,949,024

比例（%）

0.1707

3.06议案名称：本次回购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407,247

比例（%）

99.2389

反对

票数

10,105,631

比例（%）

0.5846

弃权

票数

3,049,526

比例（%）

0.1765

3.07议案名称：回购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730,909

比例（%）

99.2576

反对

票数

9,798,871

比例（%）

0.5668

弃权

票数

3,032,624

比例（%）

0.1756

3.08议案名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事宜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919,718

比例（%）

99.2686

反对

票数

9,700,762

比例（%）

0.5612

弃权

票数

2,941,924

比例（%）

0.17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议案名称

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的目的

拟回购股份的
种类

拟回购股份的
方式

回购期限、起
止日期

拟回购股份的
用途、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资金总
额

本次回购的价
格

回购的资金来
源

提请股东会对
董事会办理本
次回购事宜的
授权事项

同意

票数

275,944,726

275,881,626

274,878,026

275,330,226

274,828,826

275,389,564

275,713,226

275,902,035

比例（%）

95.6332

95.6113

95.2635

95.4202

95.2465

95.4408

95.5530

95.6184

反对

票数

9,684,571

9,670,171

9,752,671

10,258,971

10,766,871

10,105,631

9,798,871

9,700,762

比例（%）

3.3563

3.3513

3.3799

3.5554

3.7314

3.5022

3.3959

3.3619

弃权

票数

2,915,424

2,992,924

3,914,024

2,955,524

2,949,024

3,049,526

3,032,624

2,941,924

比例（%）

1.0105

1.0374

1.3566

1.0244

1.0221

1.0570

1.0511

1.01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3项议案。其中第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通过；第2项、第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一帆先生、张伶轶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2025-027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2元/股（含4.32元/股）。
● 回购股份方式：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内无减持计划，在回购期间内无增减持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

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

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5.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南油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临2025-021）。

（二）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10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南油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026）。

（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股东会作出回购
股份决议后依法通知债权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南油关于回购股份减
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临2025-028）。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2025/8/25

待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0万元~40,000万元

自有资金

4.32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787.03万股~9,259.25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1.21%~1.93%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3137465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促进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若回购期内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时间超过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票

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25,000万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4.32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5,787.03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21%；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0
万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32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259.25万股，约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3%。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其他除权除息事
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数量
做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2元/股（含4.32元/股），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
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4,801,856,148

4,801,856,148

比 例
（%）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4,743,985,778

4,743,985,778

比 例
（%）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0

4,709,263,556

4,709,263,556

比 例
（%）

0

100

1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131.66亿元（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91亿元（未经审计），货币资金48.48亿元（未经审计）。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40,000万元
全部使用完毕，按照2025年6月末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和货币资金的比例分别为3.04%、3.51%和8.25%，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
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
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
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未
买卖本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31日完成增持计
划，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82,591,922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2%，增持金额
为258,782,758.66元人民币（不含税费），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日披露的《招商南油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临2025-00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

2025年8月19日，公司已分别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问询，问
询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依据公司收到的回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
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5年8月19日，公司已分别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问询，问

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依据公司收到的回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

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
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
项事宜；

2.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具体实施回购方案；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6.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8.本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

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三）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

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四）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

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

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137465
（二）前10大股东以及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公司已经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以及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相关情况，分别详见公司2025年8月28日、2025
年9月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 4.32
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拟动用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
元，本次拟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上述股东会决议及回购方案内容请详见公司于9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南油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026）和《招商南油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临2025-027）。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

申报债权。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24号油运大厦，邮编：210003
2.申报时间：自2025年9月10日起45日内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25-58586145；025-58586146
5.传真：025-58586145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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